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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而設

立在外地的投資基金的出資

單位，或在澳門特區宣傳及

銷售且由住所設在澳門特區

外的管理實體管理的投資基

金的出資單位（以下簡稱

“境外基金”），均須預先

取得澳門金融管理局（“金

管局”）之許可。換言之，

根據澳門法律規定，嚴禁在

未預先獲得金管局許可的情

況下，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

售任何境外基金的出資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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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11月22日第83/99/M號法令規定了適用於中華人民
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（“澳門特區”）投資基金的主要
規則。

上述法規尤其規範於澳門特區設立的投資基金，以及設立
在澳門特區外及有意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之投資基金的
出資單位。

I. 境外基金的登記程序

根據1999年11月22日第83/99/M號法令第61及62條規定，
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而設立在外地的投資基金的出資單
位，或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且由住所設在澳門特區外的
管理實體管理的投資基金的出資單位（以下簡稱 “境外基
金”），均須預先取得澳門金融管理局（“金管局”）之
許可。換言之，根據澳門法律規定，嚴禁在未預先獲得金
管局許可的情況下，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任何境外基金
的出資單位。

境外基金的性質將決定向金管局遞交許可的申請者應為境
外基金的管理實體或為澳門推銷實體。一般而言，若境外
基金被定義為開放式基金，則該申請應由境外基金的管理
實體提出。相反，若該基金屬封閉式基金，則該申請應由
澳門推銷實體遞交。

應當指出，於要求許可之申請中應包含必要的資料及文件，
以便金管局就境外基金、管理實體、受託人及/或受寄人、
境外基金的出資單位是否符合澳門法律進行評估。
儘管有上述規定，但應注意的是，僅當境外基金已獲其所
屬國家或地區之有權限當局適當許可，且其管理實體、受
託人及/或受寄人受有權限當局的監管之情況下，金管局方
給予上述許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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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提供予金管局的資料及文件符合其標準，則金管局應給
予許可。根據本所的經驗，金管局一般需要一個月時間
（從提交所有必要的資料及文件之日起算）向境外基金發
出許可函。

II. 發出許可後

發出許可函後，境外基金可於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。

關於市場銷售方面，應注意，於任何澳門特區內的境外基
金銷售活動中，都必須指出管理實體、上述管理實體的監
管當局、受託人及/或受寄人。

應考慮的一要點為，就境外基金主要內容上的任何變更，
例如其名稱、結構、管理實體及/或受託人及/或受寄人的變
更，在獲得該基金的所屬國家或地區的有權限當局正式批
准後的30天內，必須通知金管局。

此外，與任何新的澳門推銷實體簽訂任何代理協議之日起
30天內亦應通知金管局。管理實體同樣應在與任何澳門推
銷實體終止任何代理協議時，通知金管局。

若管理實體未能遵守上述任一義務（以及第83/99/M號法令
中所提及的任何其他義務），可能會受到《金融體系法律
制度》（7月5日第32/93/M號法令）的處罰 。

III. 境外基金的註銷

管理實體可自願或被強制向金管局提出註銷境外基金。

若境外基金的所屬國家或地區的有權限當局撤回其許可，
則管理實體應立即停止在澳門特區對基金單位進行宣傳及
銷售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管理實體必須立即通知澳門特區的
境外基金投資者。管理實體還須向金管局提交申請，要求
撤銷在澳門特區宣傳及銷售境外基金的許可。

管理實體亦可自願向金管局提出註銷境外基金。在這種情
況下，管理實體必須至少提前三個月向澳門特區的投資者
作出預先書面通知。此外，管理實體還必須向金管局提交
申請，要求撤銷許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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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述兩種情況中都必須考慮投資者的利益。因此，只有
當管理實體能確保在註銷過程中或之後投資者的利益均能
得到保障的情況下，金管局才會作出註銷許可。 為此必須
就每一個案作具體分析，因此有意見認為，要預先制定一
個保障澳門特區投資者利益的註銷計劃是很複雜的。

如若於澳門特區內沒有投資者，則註銷手續會相對簡單，
因無需制定一個保障澳門特區投資者利益的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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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(…) 只有當管理實體能確

保在註銷過程中或之後投資

者的利益均能得到保障的情

況下，金管局才會作出註銷

許可。為此必須就每一個案

作具體分析，因此有意見認

為，要預先制定一個保障澳

門特區投資者利益的註銷計

劃是很複雜的。”


